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
评审办法
为激励社会工作专业在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勤奋学习，积极进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黄存韩先生向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设置“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为规范“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评审工作，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公平、公开，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资格
上海师范大学全日制在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
二、申请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2.遵守各项校纪校规，无违法乱纪行为，品学兼优。
3.当学年度考试无不及格现象；同等条件下，学习优秀者优先。
4.除贷款外，无拖欠学杂费情况。
5.本人承诺将奖学金主要用于学习和必要的日常生活支出。
三、奖学金设置及发放
“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设置一个层级，每人2000元，本科生5个名额，研究生5个名额。
秉持“择优选拔”“宁缺毋滥”原则，奖学金的最终评选名额及奖金数量由专项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确定。
本学年度评审周期为：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本学年度奖学金将在评审完成后择时发放。
四、评选委员会
经综合考量，评选委员会由导师、副书记、辅导员组成，负责奖学金评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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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申请者须提交如下全部材料：
1. 《上海师范大学“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申请表》；
2. 在读期间成绩单；
3. 该评审学年度内符合获奖申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 申请者认为有助于获奖的其他本人该评审学年度内在校优异表现的证明材料。
六、评定流程
1.11月下旬，“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评选委员会对学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评定。
2.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和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确定获奖学生名单及金额。
3.评定工作结束后，学院公布获奖学生名单，公示期为2个工作日。
4.推荐名单公示期间，发现申请者出现弄虚作假或者不符合条件的情况，经核查属实的，取消其推荐资格。如捐资方通过其它途径了解到奖励学生不符合奖励条件，有权取消该学生的奖励资格。
七、其他
1.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凡有在评选过程中徇私舞弊、拉帮结派、打击报复、弄虚作假、违反校规校纪等行为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评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已获评的，取消荣誉称号，追回其他物质奖励。
2.本评选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所有。如有未尽事宜，由“黄延和社会工作专项奖学金”评选委员会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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